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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0 

 

关于控股孙公司拟投资采用高压电极锅炉蓄热供热参与内蒙古

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改造项目的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13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拟投资采用高

压电极锅炉蓄热供热参与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改

造项目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友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友智慧网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网电力”）拟与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大板电厂”）合作，由慧网电力投资建设电锅炉及蓄热设施参与机组深

度调峰，项目名称为“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改造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项目建设所在地：大板电厂厂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是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全资控股的大型火力发电厂，项目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蒙

东能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本项目可研估算总投资为 1.3869 亿元。 

资金来源：拟自筹资金。 

2、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拟投资采用高压电极

锅炉蓄热供热参与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改造项目

的议案》，同意控股孙公司慧网电力投资该项目，并授权慧网电力管理层负责有

关该项目的最终报价、所有协议的谈判、条款确认及相关协议签署等事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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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交易对手情况 

名称：内蒙古大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辉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伍仟玖佰柒拾壹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自 2006 年 08 月 02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火力发电、销售，热力（含蒸汽、热水）销售，

粉煤灰及石膏销售，水（含除盐水）销售与发电有关的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大板电厂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 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方案主要内容 

1、合作模式 

本项目由慧网电力在大板电厂以“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模式建设电蓄热

项目并向大板电厂提供电蓄热调峰辅助服务，由大板电厂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

的调峰辅助服务费用。 

2、经营期限 

本项目经营期限预计为 10 年。 

3、回报方式 

慧网电力应用高压电极锅炉蓄热供热参与大板电厂供热机组灵活性调峰改

造，分享电网调峰补贴。 

四、投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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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北方地区，由于大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

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机组的投用和区域工业用电负荷增长较为缓慢，特别是在每

年冬季采暖期内，为了确保城区采暖供热的需要，燃煤热电厂一直按照传统的“以

热定电”模式运行， 致使很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受到了限制。针对这种情况，

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为此，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下发了中共中央文件（中

发[2015]9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15]9 号）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东北地区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缓解热、电之

间矛盾，促进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消纳，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开展东北

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改革试点的复函》（国能监管[2016]292 号）要求，

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于 2016 年 11月 18 日制定了《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

营规则（试行）》，并以东北监能市场[2016]252 号文件下发，并以[2019]63 号文

件《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做了更新，该文件中明确规定了

火电厂实时深度调峰的相关电价政策。 

本项目是为了执行该文件精神，在大板发电厂现有厂区内增设电锅炉进行灵

活性改造，配合现有燃煤供热机组冬季供暖期内的机组灵活性运行需要而建设的

配套工程，主要利用燃煤供热机组在供暖期内特定时段电网无法接纳的电力进行

加热蓄热，并实现对外供热，提高燃煤供热机组的对外供热能力。通过在电厂内

的电热转换可以改变燃煤供热机组传统的“以热定电”运行方式，实现“热电解

耦”，同时满足对外供热和供电的需要，提高了燃煤供热机组的灵活性。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有助于拓宽并强化公司在电网灵活性调峰领域及高压电极锅炉应用领域的

行业地位，从而提升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 

六、风险提示与分析 

1、本项目投资大、运营期长，如遇到运营期调峰深度不达到预期、补贴调

整等影响，将对本项目的收入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项目的投资收益。 

2、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周期短，可能不能及时完工，导致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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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延后。 

3、政策风险：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响应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的电厂深度调

峰政策，还响应国家能源局的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和灵活性试点，乃至响应国家世

界性的巴黎协定文件要求，在现阶段对电厂进行灵活性改造是十分必要的。从国

家到地方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效益完全来自于政府的相关政策补偿，因此，本

项目的建设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 

4、筹资风险：筹资风险是指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举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

带来的不确定性，筹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是可测量的、也是可控制的。

本项目加强对筹资风险的认识和评估，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可行的策略和措施，

尽可能作到有备无患，规避各类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13 日 

 


